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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安炬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股东减持股份计划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全体董事及相关股东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大股东持有的基本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宋涛持有西安炬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股份94,477股，占公

司总股本的0.1051%；侯栋持有公司16,89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0188%；延绥斌持有公司股份80,128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0.0892%；李小宁持有公司股份 1,680股（股权激励归属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0.0019%；田野持有公司股份 76,700股（其中股权激励归属 3,2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0.0854%；宁波
宁炬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宁波宁炬”）持有公司股份1,179,306股，占公司总股本
的 1.3124%；宁波新炬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宁波新炬”）持有公司股份 183,345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2040%；宁波吉辰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宁波吉辰”）持有公
司股份 171,776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0.1912%；刘兴胜持有公司 11,994,216股（其中股权激励归属 40,84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13.3477%；上述股份除特殊说明来源外，其余均为在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前取
得的股份，已于2024年12月24日解除限售并上市流通。

本公告涉及的持股比例以公司目前总股本89,859,524股计算为准。● 减持计划的主要内容
上述股东因自身资金需求，拟自本减持计划披露之日起15个交易日后的3个月内，通过集中竞价

交易方式、大宗交易方式合计减持不超过1,311,258股股份，即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1.4592%，且在任
意连续的90个自然日内，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减持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1%，通过大宗交易方式减
持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2%。

若在上述减持期间，公司发生派发红利、送股、转增股本、增发新股或配股等除权除息事项的，则
上述减持计划将相应进行调整。

一、减持主体的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身份

持股数量
持股比例

当前持股股份来源

宋涛
控股股东、实控人及一致行动人 √是 □否

直接持股5%以上股东 □是 √否
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是 √否

其他：无
94,477股
0.1051%

IPO前取得：94,477股

股东名称

股东身份

持股数量
持股比例

当前持股股份来源

侯栋
控股股东、实控人及一致行动人 √是 □否

直接持股5%以上股东 □是 √否
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是 √否

其他：核心技术人员
16,890股
0.0188%

IPO前取得：16,890股

股东名称

股东身份

持股数量
持股比例

当前持股股份来源

延绥斌
控股股东、实控人及一致行动人 √是 □否

直接持股5%以上股东 □是 √否
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是 √否

其他：无
80,128股
0.0892%

IPO前取得：80,128股

股东名称

股东身份

持股数量
持股比例

当前持股股份来源

李小宁
控股股东、实控人及一致行动人 √是 □否

直接持股5%以上股东 □是 √否
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是 √否

其他：无
1,680股
0.0019%

股权激励取得：1,680股

股东名称

股东身份

持股数量
持股比例

当前持股股份来源

田野
控股股东、实控人及一致行动人 √是 □否

直接持股5%以上股东 □是 √否
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是 √否

其他：无
76,700股
0.0854%

IPO前取得：73,500股
股权激励取得：3,200股

股东名称

股东身份

持股数量
持股比例

当前持股股份来源

宁波宁炬
控股股东、实控人及一致行动人 √是 □否

直接持股5%以上股东 □是 √否
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是 √否

其他：无
1,179,306股

1.3124%
IPO前取得：1,179,306股

股东名称

股东身份

持股数量
持股比例

当前持股股份来源

宁波新炬
控股股东、实控人及一致行动人 √是 □否

直接持股5%以上股东 □是 √否
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是 √否

其他：无
183,345股
0.2040%

IPO前取得：183,345股

股东名称

股东身份

持股数量

持股比例

当前持股股份来源

宁波吉辰

控股股东、实控人及一致行动人 √是 □否
直接持股5%以上股东 □是 √否

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是 √否
其他：无

171,776股

0.1912%

IPO前取得：171,776股

股东名称

股东身份

持股数量
持股比例

当前持股股份来源

刘兴胜
控股股东、实控人及一致行动人 √是 □否

直接持股5%以上股东 √是 □否
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是 □否

其他：核心技术人员
11,994,216股

13.3477%
IPO前取得：11,953,376股
股权激励取得：40,840股

上述减持主体存在一致行动人：

第一组

股东名称
宋涛
侯栋

延绥斌
李小宁
田野

宁波宁炬
宁波新炬
宁波吉辰
刘兴胜
合计

持有数量（股）
94,477
16,890
80,128
1,680
76,700

1,179,306
183,345
171,776

11,994,216
13,798,518

持有比例
0.1051%
0.0188%
0.0892%
0.0019%
0.0854%
1.3124%
0.2040%
0.1912%
13.3477%
15.3557%

一致行动关系形成原因

协议约定

—

大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董监高过去12个月内减持股份情况

股东名称

宋涛

延绥斌

李小宁

田野

宁波宁炬
宁波新炬
宁波吉辰

减持数量
（股）

10,000

62,956

83,711

24,500

583,546
547,794
547,224

减持比例

0.0111%

0.0701%

0.0932%

0.0273%

0.6494%
0.6096%
0.6090%

减持期间

2025/9/1～2025/10/
14

2025/9/1～2025/9/11
2025/9/1～2025/10/

14
2025/9/1～2025/10/

14
2025/9/1～2025/9/17
2025/9/1～2025/9/17
2025/9/1～2025/9/17

减持价格区间
（元/股）

135.00-170.00

110.00-141.69

106.88-118.23

114.07-144.96

121.60-136.00
121.54-136.00
121.54-136.00

前期减持计划披露日期

2025/8/9

2025/8/9

2025/8/9

2025/8/9

2025/8/9
2025/8/9
2025/8/9

二、减持计划的主要内容
股东名称

计划减持数量
计划减持比例

减持方式及对应减持数量

减持期间
拟减持股份来源

拟减持原因

宋涛
不超过：94,477股
不超过：0.1051%

集中竞价减持，不超过：34,484股
大宗交易减持，不超过：59,993股

2026年1月14日～2026年4月13日
IPO前取得
资金需求

股东名称
计划减持数量
计划减持比例

减持方式及对应减持数量
减持期间

拟减持股份来源
拟减持原因

侯栋
不超过：12,667股
不超过：0.0141%

集中竞价减持，不超过：12,667股
2026年1月14日～2026年4月13日

IPO前取得
资金需求

股东名称
计划减持数量
计划减持比例

减持方式及对应减持数量

减持期间
拟减持股份来源

拟减持原因

延绥斌
不超过：80,128股
不超过：0.0892%

集中竞价减持，不超过：29,683股
大宗交易减持，不超过：50,445股

2026年1月14日～2026年4月13日
IPO前取得
资金需求

股东名称
计划减持数量
计划减持比例

减持方式及对应减持数量
减持期间

拟减持股份来源
拟减持原因

李小宁
不超过：1,680股
不超过：0.0019%

集中竞价减持，不超过：1,680股
2026年1月14日～2026年4月13日

股权激励归属
资金需求

股东名称
计划减持数量
计划减持比例

减持方式及对应减持数量
减持期间

拟减持股份来源
拟减持原因

田野
不超过：19,175股
不超过：0.0213%

集中竞价减持，不超过：19,175股
2026年1月14日～2026年4月13日

IPO前取得15,975股，股权激励归属3,200股
资金需求

股东名称
计划减持数量
计划减持比例

减持方式及对应减持数量

减持期间
拟减持股份来源

拟减持原因

宁波宁炬
不超过：540,272股
不超过：0.6012%

集中竞价减持，不超过：323,894股
大宗交易减持，不超过：216,378股

2026年1月14日～2026年4月13日
IPO前取得
资金需求

股东名称
计划减持数量
计划减持比例

减持方式及对应减持数量

减持期间
拟减持股份来源

拟减持原因

宁波新炬
不超过：183,345股
不超过：0.2040%

集中竞价减持，不超过：157,944股
大宗交易减持，不超过：25,401股

2026年1月14日～2026年4月13日
IPO前取得
资金需求

股东名称
计划减持数量
计划减持比例

减持方式及对应减持数量

减持期间
拟减持股份来源

拟减持原因

宁波吉辰
不超过：138,674股
不超过：0.1543%

集中竞价减持，不超过：78,228股
大宗交易减持，不超过：60,446股

2026年1月14日～2026年4月13日
IPO前取得
资金需求

股东名称
计划减持数量

刘兴胜
不超过：240,840股

计划减持比例
减持方式及对应减持数量

减持期间
拟减持股份来源

拟减持原因

不超过：0.2680%
集中竞价减持，不超过：240,840股

2026年1月14日～2026年4月13日
IPO前取得200,000股，股权激励归属40,840股

资金需求

注：预披露期间，若公司股票发生停牌情形的，实际开始减持的时间根据停牌时间相应顺延。
（一）相关股东是否有其他安排 □是 √否
（二）大股东此前对持股比例、持股数量、持股期限、减持方式、减持数量、减持价格等是否作出承

诺 √是 □否
根据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招股说明书》《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科创板上市公告

书》以及相关公告，上述股东此前曾做出如下承诺：
关于股份限售安排、自愿锁定、延长锁定期限承诺：1、控股股东的一致行动人、原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田野承诺：
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不转让或委托他人管理本人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公司本次

公开发行股票前已发行的股份，也不由公司回购本人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公司本次公开发行股票前已
发行的股份。

在前述锁定期满后，本人在任职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期间每年转让的股份数量不超过
本人直接或间接所持公司股份总数的25%；离职后半年内不转让本人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公司股份。

本人直接或间接所持公司股份在锁定期满后两年内减持的，减持价格不低于发行价；公司上市后
六个月内如公司股票连续二十个交易日的收盘价均低于发行价，或者上市后六个月期末收盘价低于
发行价，本人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公司股票的锁定期限自动延长六个月。

上述承诺中的发行价指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发行价格，如果公司上市后发生派发现金红利、
送股、转增股本、增发新股等除权、除息行为的，上述发行价为除权除息后的价格。

本人将遵守《上市公司股东、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
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等法律法规的相
关规定。

本人保证不会因职务变更、离职等原因不遵守上述承诺。若本人未履行上述承诺，本人将在公司
股东大会及中国证监会指定报刊上就未履行上述承诺向公司股东和社会公众投资者道歉，并将在符
合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情况下十个交易日内回购违规卖出的股票，且自回购完成之日起自动延
长本人持有的公司全部股份的锁定期三个月。若本人因未履行上述承诺而获得收入的，所得收入归
公司所有，本人将在获得收入的五日内将前述收入支付至公司指定账户。如果因本人未履行上述承
诺事项给公司或者其他投资者造成损失的，本人将向公司或者其他投资者依法承担赔偿责任。2、控股股东的一致行动人宋涛、延绥斌、李小宁、宁波宁炬、宁波新炬、宁波吉辰承诺：

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不转让或委托他人管理本人/本企业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公
司本次公开发行股票前已发行的股份，也不由公司回购本人/本企业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公司本次公开
发行股票前已发行的股份。

本人/本企业直接或间接所持公司股份在锁定期满后两年内减持的，减持价格不低于发行价；公
司上市后六个月内如公司股票连续二十个交易日的收盘价均低于发行价，或者上市后六个月期末收
盘价低于发行价，本人/本企业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公司股票的锁定期限自动延长六个月。

上述承诺中的发行价指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发行价格，如果公司上市后发生派发现金红利、
送股、转增股本、增发新股等除权、除息行为的，上述发行价为除权除息后的价格。

本人/本企业将遵守《上市公司股东、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
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等法律法
规的相关规定。

若本人/本企业未履行上述承诺，本人/本企业将在公司股东大会及中国证监会指定报刊上就未履
行上述承诺向公司股东和社会公众投资者道歉，并将在符合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情况下十个交
易日内回购违规卖出的股票，且自回购完成之日起自动延长本人/本企业持有的公司全部股份的锁定
期三个月。若本人/本企业因未履行上述承诺而获得收入的，所得收入归公司所有，本人/本企业将在
获得收入的五日内将前述收入支付至公司指定账户。如果因本人/本企业未履行上述承诺事项给公
司或者其他投资者造成损失的，本人/本企业将向公司或者其他投资者依法承担赔偿责任。3、控股股东的一致行动人、核心技术人员侯栋承诺：

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不转让或委托他人管理本人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公司本次
公开发行股票前已发行的股份，也不由公司回购本人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公司本次公开发行股票前已
发行的股份。

在前述锁定期满之日起4年内，每年转让的首发前股份不超过上市时本人直接或间接所持公司
首发前股份总数的25%；离职后半年内不转让本人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公司股份。

本人直接或间接所持公司股份在锁定期满后两年内减持的，减持价格不低于发行价；公司上市后
六个月内如公司股票连续二十个交易日的收盘价均低于发行价，或者上市后六个月期末收盘价低于
发行价，本人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公司股票的锁定期限自动延长六个月。

上述承诺中的发行价指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发行价格，如果公司上市后发生派发现金红利、
送股、转增股本、增发新股等除权、除息行为的，上述发行价为除权除息后的价格。

本人将遵守《上市公司股东、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
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等法律法规的相
关规定。

本人保证不会因职务变更、离职等原因不遵守上述承诺。若本人未履行上述承诺，本人将在公司
股东大会及中国证监会指定报刊上就未履行上述承诺向公司股东和社会公众投资者道歉，并将在符
合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情况下十个交易日内回购违规卖出的股票，且自回购完成之日起自动延
长本人持有的公司全部股份的锁定期三个月。若本人因未履行上述承诺而获得收入的，所得收入归
公司所有，本人将在获得收入的五日内将前述收入支付至公司指定账户。如果因本人未履行上述承
诺事项给公司或者其他投资者造成损失的，本人将向公司或者其他投资者依法承担赔偿责任。4、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长、总经理、核心技术人员刘兴胜承诺：

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不转让或委托他人管理本人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公司本次
公开发行股票前已发行的股份，也不由公司回购本人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公司本次公开发行股票前已
发行的股份。

在前述锁定期满后，本人在任职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期间每年转让的股份数量不超过
本人直接或间接所持公司股份总数的25%；离职后半年内不转让本人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公司股份。

在前述锁定期满之日起4年内，每年转让的首发前股份不超过上市时本人直接或间接所持公司
首发前股份总数的25%；离职后半年内不转让本人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公司股份。

本人直接或间接所持公司股份在锁定期满后两年内减持的，减持价格不低于发行价；公司上市后
六个月内如公司股票连续二十个交易日的收盘价均低于发行价，或者上市后六个月期末收盘价低于
发行价，本人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公司股票的锁定期限自动延长六个月。

上述承诺中的发行价指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发行价格，如果公司上市后发生派发现金红利、
送股、转增股本、增发新股等除权、除息行为的，上述发行价为除权除息后的价格。

本人将遵守《上市公司股东、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
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等法律法规的相
关规定。

本人保证不会因职务变更、离职等原因不遵守上述承诺。若本人未履行上述承诺，本人将在公司

股东大会及中国证监会指定报刊上就未履行上述承诺向公司股东和社会公众投资者道歉，并将在符
合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情况下十个交易日内回购违规卖出的股票，且自回购完成之日起自动延
长本人持有的公司全部股份的锁定期三个月。若本人因未履行上述承诺而获得收入的，所得收入归
公司所有，本人将在获得收入的五日内将前述收入支付至公司指定账户。如果因本人未履行上述承
诺事项给公司或者其他投资者造成损失的，本人将向公司或者其他投资者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关于持股意向及减持意向的承诺：1、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的一致行动人田野、宋涛、侯栋、李小宁、延绥斌、宁波宁炬、宁波新炬、
宁波吉辰承诺：

（1）在锁定期满后，若拟减持所持公司股份，在符合相关规定及承诺的前提下，将综合考虑二级市
场股价的表现，实施减持行为；

（2）减持时，减持行为将通过集中竞价、大宗交易及协议转让等法律法规、交易所规定的合法方式
进行，并遵守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股东、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
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的相关规
定；

（3）在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前本人/本企业所持公司股票锁定期满后2年内减持的，本人/本企
业减持的股份数量不超过本人/本企业在本次发行前所持有的发行人的股份总数，减持价格不低于公
司首次公开发行的发行价（期间如有派息、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配股等除权除息事项，发行价
将相应调整）；

（4）公司上市后，本人/本企业减持股份时，将提前将减持意向和拟减持数量等信息以书面方式通
知公司，并由公司及时予以公告，自公司公告之日起3个交易日后，本人/本企业可以减持公司股份；

（5）如通过证券交易所集中竞价交易减持股份的，承诺在首次卖出的15个交易日前向证券交易
所备案并披露减持计划，减持计划应当按照《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
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规定的内容确定，并按照相关规定披露减持进展情况；

（6）若发生需向公司或投资者赔偿，且必须减持股份以进行的情形，在该等情况下发生的减持行
为无需遵守本减持承诺；

（7）违反作出的公开承诺减持公司股票的，本人/本企业承诺将减持所得收益上缴公司，并赔偿因
未履行承诺而给公司或投资者带来的损失。2、公司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刘兴胜承诺：

（1）在锁定期满后，为继续支持公司发展及回报股东，原则上将继续持有公司股份；确有其他投资
需求或急需资金周转，且采取其他渠道融资较难解决，确实需要减持公司股份时，在符合相关规定及
承诺的前提下，将综合考虑二级市场股价的表现，减持所持有的部分公司股份。

（2）减持时，减持行为将通过集中竞价、大宗交易及协议转让等法律法规、交易所规定的合法方式
进行，并遵守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股东、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
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的相关规
定。

（3）在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前本人所持公司股票锁定期满后2年内减持的，本人可减持的发行
人股份数量将不超过所持发行人股份总数的25%，减持价格不低于公司首次公开发行的发行价（期间
如有派息、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配股等除权除息事项，发行价将相应调整）。

（4）公司上市后，本人减持股份时，将提前将减持意向和拟减持数量等信息以书面方式通知公司，
并由公司及时予以公告，自公司公告之日起3个交易日后，本人可以减持公司股份。

（5）如通过证券交易所集中竞价交易减持股份的，承诺在首次卖出的15个交易日前向证券交易
所备案并披露减持计划，减持计划应当按照《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
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规定的内容确定，并按照相关规定披露减持进展情况。

（6）若发生需向公司或投资者赔偿，且必须减持股份以进行的情形，在该等情况下发生的减持行
为无需遵守本减持承诺。

（7）违反作出的公开承诺减持公司股票的，本人承诺将减持所得收益上缴公司，并赔偿因未履行
承诺而给公司或投资者带来的损失。

（8）本人承诺自《西安炬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一致行动协议到期部分
解除暨权益变动的提示性公告》披露之日2024年12月25日起12个月内，不主动减持本人直接持有的
公司股份。

本次拟减持事项与此前已披露的承诺是否一致 √是 □否
（三）是否属于上市时未盈利的公司，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拟减持

首发前股份的情况 □是 √否
（四）本所要求的其他事项
无
三、控股股东或者实际控制人减持首发前股份
是否是控股股东或者实际控制人拟减持首发前股份的情况 √是 □否
本次减持计划涉及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刘兴胜先生直接持股变动，其因个人资金需求，具

体而言，该资金需求主要是为了后续股权激励归属时支付归属款项，拟减持股份240,840股，本次减持
完成后，其仍直接持有公司11,753,376股，占公司总股本的13.0797%。公司其他股东持有公司股份比
例均低于5%，与刘兴胜先生持有的股份比例均存在较大差异。

刘兴胜先生持有的公司股份比例虽未超过30%，但鉴于公司股权结构分散，刘兴胜先生可支配的
表决权比例高于其他股东，足以对公司股东大会的决议产生重大影响，符合《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
第84条第四项的规定。

刘兴胜先生自公司成立以来，一直担任公司董事长、总经理，并被认定为公司核心技术人员。公
司董事会均由董事长、实际控制人召集并主持能够对公司的股东大会决议、董事会成员安排、董事会
决议以及对公司经营方针、经营决策、日常运营和重大经营管理事项产生重大影响。

因此，本次减持计划的实施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不会对公司持续稳定经营情况产生重
大影响。公司不存在应该披露的重大负面事项、重大风险。

四、减持计划相关风险提示
（一）减持计划实施的不确定性风险，如计划实施的前提条件、限制性条件以及相关条件成就或

消除的具体情形等
本次减持计划系股东根据自身资金需求，不会对公司治理结构和持续经营产生重大不利影响。

在减持期间，减持主体将根据市场情况、公司股价等因素选择是否实施及如何实施减持计划，减持的
数量和价格存在不确定性。

（二）减持计划实施是否可能导致上市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的风险□是 √否
（三）其他风险提示
本次减持计划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股东减持股份管理暂行办法》《上市公司

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所持本公司股份及其变动管理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上
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5号——股东及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等法律、法规
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本次减持计划实施期间，减持主体将严格遵守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相
关承诺的要求，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西安炬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2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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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2023年第二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首次授予部分第一个归属期归属结果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归属股票数量：684,199股● 本次归属股票来源：圣湘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从二级市场回购的公司A
股普通股股票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海证券交易所、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有
关业务规则的规定，公司于2025年12月19日收到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出具
的《过户登记确认书》，已完成公司2023年第二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以下简称“本激励计划”）首次
授予部分第一个归属期的股份登记工作。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本次限制性股票归属的决策程序及相关信息披露
（一）2023年11月30日，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2023年第十二次临时会议，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公司2023年第二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公司2023年第二期
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议案》以及《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公司限制
性股票激励计划相关事宜的议案》等议案。公司独立董事就本激励计划相关议案发表了独立意见。

同日，公司召开第二届监事会2023年第十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3年第二期限
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公司2023年第二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
考核管理办法＞的议案》以及《关于核实＜公司2023年第二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激励对
象名单＞的议案》，公司监事会对本激励计划的相关事项进行核实并出具了相关核查意见。

（二）2023年12月2日，公司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了《关于独立董事公开
征集委托投票权的公告》，根据公司其他独立董事的委托，独立董事王善平先生作为征集人，就公司2023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的本激励计划相关议案向公司全体股东征集委托投票权。

（三）2023年12月3日至2023年12月12日，公司对本激励计划激励对象的姓名和职务在公司内

部进行了公示。在公示期内，公司监事会未收到与本激励计划激励对象有关的任何异议。2023年12
月13日，公司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了《监事会关于公司2023年第二期限制性
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激励对象名单的审核意见及公示情况说明》。

（四）2023年12月18日，公司召开2023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公司2023
年第二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公司2023年第二期限制性股票激
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议案》《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相
关事宜的议案》。同时，公司就内幕信息知情人在本激励计划草案公告前6个月买卖公司股票的情况
进行了自查，未发现利用内幕信息进行股票交易的情形。2023年12月19日，公司于上海证券交易所
网站（www.sse.com.cn）披露了《关于2023年第二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内幕信息知情人买卖公司股票
情况的自查报告》。

（五）2023年12月25日，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2023年第十三次临时会议、第二届监事会2023年
第十一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向2023年第二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首次授予限制
性股票的议案》。公司独立董事对该事项发表了独立意见，认为授予条件已经成就，激励对象主体资
格合法有效，确定的授予日符合相关规定。监事会对授予日的激励对象名单进行核实并发表了核查
意见。

（六）2024年12月16日，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2024年第十次临时会议、第二届监事会2024年第
七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2023年第二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授予价格的议案》《关于向2023年第二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授予预留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认为预留授予条件已
经成就，激励对象资格合法有效，确定的预留授予日符合相关规定。监事会对本次预留授予限制性股
票的激励对象名单进行核实并发表了核查意见。

（七）2025年11月28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2025年第五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2023年第二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授予价格的议案》《关于公司2023年第二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首次授予部分第一个归属期符合归属条件的议案》和《关于作废2023年第二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部分已授予尚未归属的限制性股票的议案》。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对本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第一个
归属期归属名单进行核实并发表了核查意见，律师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二、本次限制性股票归属的基本情况
（一）本次归属的股票数量

姓名 国籍 职务 已获授予的限制
性股票数量（股）

本 次 归 属 数
量（股）

本次归属数量占
已获授予的限制
性股票总量的比

例

一、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核心技术人员、核心业务人员

彭铸

王海啸

谭德勇

吴康

邓中平

熊晓燕

任小梅

黄强

杨丽

杨逸帆

张可亚

丁海

刘 让 蛟（LIU,RANGJIAO
ROGER）

符小玉

龙凤英

小计

二、其他激励对象

董事会认为需要激励的其他人员（共154人）

总计

中国

中国

中国

中国

中国

中国

中国

中国

中国

中国

中国

中国

美国

中国

中国

董事、高级管理人员

董事、高级管理人员

高级管理人员、核心技术人员

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核心技术人员

高级管理人员、核心技术人员

高级管理人员

职工董事、核心技术人员

高级管理人员

核心技术人员

核心业务人员

核心技术人员

核心业务人员

核心技术人员

核心技术人员

核心技术人员

283,400

175,600

145,600

134,000

100,000

98,300

90,100

35,000

83,000

77,400

74,600

74,500

40,200

34,200

26,400

1,472,300

4,227,000

5,699,300

35,425

21,950

16,380

16,750

11,250

12,287

10,136

4,375

9,337

9,675

8,392

9,312

3,517

4,275

3,300

176,361

507,838

684,199

12.50%

12.50%

11.25%

12.50%

11.25%

12.50%

11.25%

12.50%

11.25%

12.50%

11.25%

12.50%

8.75%

12.50%

12.50%

11.98%

12.01%

12.00%

注：（1）2025年8月，公司完成董事会换届选举及高级管理人员聘任，据此对归属限制性股票的董
事、高级管理人员名单及职务信息做更新，上述人员原获授限制性股票数量未做调整。

（2）上述名单已剔除因离职、考核不达标或自愿放弃而不满足归属条件的67名激励对象。
（3）上表中部分合计数与各明细数相加之和在尾数上如有差异，是由于四舍五入所造成。
（二）本次归属股票来源情况
本次归属的股票来源为公司从二级市场回购的公司人民币A股普通股股票。
（三）归属人数

本次归属的激励对象人数为169人。
（四）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本次归属股票的限售和转让限制
限售期是指激励对象获授的限制性股票归属后限制其售出的时间段，本激励计划获授股票归属

后不设置限售期。激励对象为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的，限售规定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以下简称“《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以下简称“《证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
文件和《圣湘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规定执行，具体内容如下：1、激励对象为公司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其在任职期间每年转让的股份不得超过其所持有本
公司股份总数的25%；在离职后半年内，不得转让其所持有的本公司股份。2、激励对象为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其配偶、父母、子女的，将其持有的本公司股票在买入后6个月内卖出，或者在卖出后6个月内又买入，由此所得收益归本公司所有，本公司董事会将收回其所
得收益。3、在本激励计划的有效期内，如果《公司法》《证券法》等相关法律、行政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
章程》中对公司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持有股份转让的有关规定发生了变化，则这部分激励对象转让其
所持有的公司股份应当在转让时符合修改后的《公司法》《证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

《公司章程》的规定。
（五）本次股本变动情况
本次归属的股票来源为公司从二级市场回购的公司人民币A股普通股股票，故公司的股本总数

不会发生变化，不涉及证券类别变更。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在本次归属前后持有或控制的公
司股份数不变，本次归属未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发生变更。

三、验资及股份登记情况
中审众环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于 2025年 11月 28日出具了众环验字(2025)1100017号

《圣湘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验资报告》，对本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第一个归属期的激励对象出资
情况进行了审验。经审验，公司已收到 169名股权激励对象缴纳的限制性股票认购款人民币 5,480,433.99元。

本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第一个归属期的股份登记手续已于2025年12月18日完成，2025年12
月19日，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出具了《过户登记确认书》。

特此公告。
圣湘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12月20日

证券代码：600918 证券简称：中泰证券 公告编号：2025-077
中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第三次临时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一) 股东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12月19日(二) 股东会召开的地点：济南市高新区经十路7000号汉峪金融商务中心五区3号楼4503室(三) 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714
5,030,032,560

63.5238

(四) 表决方式是否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会议由董事长王洪先

生主持。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五) 公司董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列席情况1、公司在任董事11人，列席11人；2、公司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张浩先生出席会议；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一) 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公司变更住所并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5,027,141,051
比例（%）
99.9425

反对
票数

2,459,109
比例（%）
0.0488

弃权
票数

432,400
比例（%）
0.0087

2、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公司关联交易管理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5,027,233,451
比例（%）
99.9443

反对
票数

2,560,109
比例（%）
0.0508

弃权
票数

239,000
比例（%）
0.0049

3、议案名称：关于制定《公司选聘会计师事务所管理办法》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5,027,178,651
比例（%）
99.9432

反对
票数

2,522,909
比例（%）
0.0501

弃权
票数

331,000
比例（%）
0.0067

4、议案名称：关于预计公司2026年度对外担保额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5,025,935,451
比例（%）
99.9185

反对
票数

3,674,709
比例（%）
0.0730

弃权
票数

422,400
比例（%）
0.0085

5、议案名称：关于公司董事2024年度和2022-2024年任期绩效考核及薪酬情况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5,026,089,651
比例（%）
99.9216

反对
票数

3,519,509
比例（%）
0.0699

弃权
票数

423,400
比例（%）
0.0085

6、议案名称：关于公司监事2022-2024年任期绩效考核及薪酬情况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5,026,081,151
比例（%）
99.9214

反对
票数

3,640,809
比例（%）
0.0723

弃权
票数

310,600
比例（%）
0.0063

(二) 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1

2

3

4

议案名称

关于公司变更住所并修
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关于修订《公司关联交
易管理制度》的议案

关于制定《公司选聘会
计师事务所管理办法》

的议案
关于预计公司 2026 年
度对外担保额度的议案

同意

票数

1,348,799,995

1,348,892,395

1,348,837,595

1,347,594,395

比例（%）

99.7860

99.7929

99.7888

99.6968

反对

票数

2,459,109

2,560,109

2,522,909

3,674,709

比例（%）

0.1819

0.1894

0.1866

0.2718

弃权

票数

432,400

239,000

331,000

422,400

比例（%）

0.0321

0.0177

0.0246

0.0314

5

6

关于公司董事 2024 年
度和 2022-2024 年任期
绩效考核及薪酬情况的

议案
关 于 公 司 监 事 2022-
2024年任期绩效考核及

薪酬情况的议案

1,347,748,595

1,347,740,095

99.7082

99.7076

3,519,509

3,640,809

0.2603

0.2693

423,400

310,600

0.0315

0.0231

(三) 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1.本次股东会议案1为特别决议议案，获得了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
二以上通过。2.本次股东会听取一项非表决事项：《关于公司高级管理人员2024年度和2022-2024年任期绩效
考核与薪酬情况的专项说明》。

三、律师见证情况
（一）本次股东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国浩律师（济南）事务所
律师：林泽若明、郭彬
（二）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中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法规、规章和规范性文件及《公司

章程》相关规定；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出席本次股东会的股东没有提出新议
案；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中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2月19日● 上网公告文件

国浩律师（济南）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证券代码：603759 证券简称：海天股份 公告编号：2025-117
海天水务集团股份公司

关于为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担保对象及基本情况
被担保人名称

金堂海天水务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金堂海天”）

资阳海天水务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资阳海天”）

新津海天水务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新津海天”）

珙县海天水务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珙县海天”）

四川天府新区沣霏贸易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沣霏贸

易”）

本次担保金额

1000万元

1000万元

1000万元

800万元

800万元

实际为其提供的担保余额
（不含本次担保金额）

10,144万元

35,425.43万元

3,990万元

495万元

500万元

是否在前期预计额度内

是

是

是

是

是

本次担保是否有反担保

否

否

否

否

否

● 累计担保情况
对外担保逾期的累计金额（万元）

截至本公告日上市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总额
（万元）

对外担保总额占上市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比
例（%）

特别风险提示（如有请勾选）

其他风险提示（如有）

0

318,543.68

116.12

R担保金额（含本次）超过上市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50%

R对外担保总额（含本次）超过上市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100%□对合并报表外单位担保总额（含本次）达到或超过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
产30%□本次对资产负债率超过70%的单位提供担保

一、担保情况概述
（一）担保的基本情况

为满足经营发展需要，进一步拓宽融资渠道，海天水务集团股份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为全资子
公司金堂海天、资阳海天、新津海天向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都分行各融资1000万元提供连
带责任保证担保，为全资子公司珙县海天、沣霏贸易向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都分行各融资800万元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本次担保事项无反担保。
（二）内部决策程序
公司于2024年12月19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2025年1月13 日召开2025年第一

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为子公司申请授信提供担保及子公司间相互担保额度预计的
议案》，同意 2025年公司为子公司（含授权期限内新设立或新增收购的子公司）提供额度不超过 231,000万元的融资担保。具体内容详见公司2024年12月21日对外披露的《关于公司为子公司申请授信
提供担保及子公司间相互担保额度预计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89）、2025 年1月14日对外披露的

《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25-004）。本次担保事项的担保额度未超过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所批准的预计2025年额度范围并在有效期内，无需提交公司董事会、股
东会审议。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一）基本情况

被担保人类型

法人

法人

法人

法人

法人

被担保人名称

金堂海天水务有限公司

资阳海天水务有限公司

新津海天水务有限公司

珙县海天水务有限公司

四川天府新区沣霏贸易有限
公司

被担保人类型及上
市公司持股情况

全资子公司

全资子公司

全资子公司

全资子公司

全资子公司

主要股东及持股比例

海天水务集团股份公司持股
100%

海天水务集团股份公司持股
100%

海天水务集团股份公司持股
100%

海天水务集团股份公司持股
100%

海天水务集团股份公司持股
100%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510121592091443L

91512000756627903Y

91510132771234438R

91511526558225612U

91510100MA7NGU499G

被 担 保 人
名称

金堂海天
资阳海天
新津海天
珙县海天

主要财务指标（万元）
2025年9月30日/2025年1-9月（未经审计）

资产总额
31,301.07
47,734.26
12,919.33
3,107.37

负债总额
21,527.13
24,377.50
6,602.47
1,153.19

资产净额
9,773.95
23,356.77
6,316.86
1,954.19

营业收入
4,252.25
8,323.22
5,856.58
1,254.09

净利润
149.94

2,439.63
1,491.46
405.73

2024年12月31日/2024年度（经审计）
资产总额
29,511.34
46,796.27
14,167.12
2,564.98

负债总额
16,225.61
19,336.15
7,057.86
649.17

资产净额
13,285.73
27,460.12
7,109.26
1,915.81

营业收入
12,218.76
14,897.43
8,231.52
1,543.23

净利润
5,610.44
5,424.85
2,101.50
444.26

沣霏贸易 1,874.48 1,144.13 730.35 1,332.44 136.20 1,141.33 392.38 748.95 1,386.99 182.29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为金堂海天提供担保1、保证人：海天水务集团股份公司2、债权人：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都分行3、保证金额：1,000万元4、保证方式：连带责任保证5、保证范围：主债权本金/垫款/付款及其利息、罚息、复利、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及实现债权和担

保权利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执行费、保全费、保全担保费、担保财产保管费、仲裁费、送达费、
公告费、律师费、差旅费、生效法律文书迟延履行期间的加倍利息和所有其他应付合理费用，统称“实
现债权和担保权益的费用”）。

（二）为资阳海天提供担保1、保证人：海天水务集团股份公司2、债权人：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都分行3、保证金额：1,000万元4、保证方式：连带责任保证5、保证范围：主债权本金/垫款/付款及其利息、罚息、复利、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及实现债权和担
保权利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执行费、保全费、保全担保费、担保财产保管费、仲裁费、送达费、
公告费、律师费、差旅费、生效法律文书迟延履行期间的加倍利息和所有其他应付合理费用，统称“实
现债权和担保权益的费用”）。

（三）为新津海天提供担保1、保证人：海天水务集团股份公司2、债权人：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都分行3、保证金额：1,000万元4、保证方式：连带责任保证5、保证范围：主债权本金/垫款/付款及其利息、罚息、复利、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及实现债权和担
保权利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执行费、保全费、保全担保费、担保财产保管费、仲裁费、送达费、
公告费、律师费、差旅费、生效法律文书迟延履行期间的加倍利息和所有其他应付合理费用，统称“实
现债权和担保权益的费用”）。

（四）为珙县海天提供担保1、保证人：海天水务集团股份公司2、债权人：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都分行3、保证金额：800万元

4、保证方式：连带责任保证5、保证范围：主债权本金/垫款/付款及其利息、罚息、复利、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及实现债权和担
保权利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执行费、保全费、保全担保费、担保财产保管费、仲裁费、送达费、
公告费、律师费、差旅费、生效法律文书迟延履行期间的加倍利息和所有其他应付合理费用，统称“实
现债权和担保权益的费用”）。

（五）为沣霏贸易提供担保1、保证人：海天水务集团股份公司2、债权人：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都分行3、保证金额：800万元4、保证方式：连带责任保证5、保证范围：主债权本金/垫款/付款及其利息、罚息、复利、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及实现债权和担
保权利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执行费、保全费、保全担保费、担保财产保管费、仲裁费、送达费、
公告费、律师费、差旅费、生效法律文书迟延履行期间的加倍利息和所有其他应付合理费用，统称“实
现债权和担保权益的费用”）。

四、担保的必要性和合理性
本次担保有助于子公司稳健运营，契合公司整体发展战略。子公司资信状况良好，不存在债务偿

还困难的问题。此外，公司能够对上述公司的日常经营活动进行有效监控与管理，及时掌握其资信状
况和履约能力，确保担保风险总体可控，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况，具备必要性和合理
性。

五、董事会意见2024年12月19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为子公司申请授
信提供担保及子公司间相互担保额度预计的议案》。

本次担保事项在董事会审议范围内，无需另行召开董事会审议。
六、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公告披露日，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总额为318,543.68万元（含本次担保），占公司最近

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比例为116.12%；自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本公告披露
日，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总额为135,471.51万元（含本次担保），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
的比例为49.38%，2025年剩余可用担保额度为95,528.49万元。

上述对外担保总额全部为公司对控股子公司的担保，公司不存在对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及其
关联人提供担保情况，也不存在逾期对外担保情况。

特此公告。
海天水务集团股份公司董事会

2025年12月20日

证券代码：600841 900920 证券简称：动力新科 动力B股 公告编号：临2025-080
上海新动力汽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一) 股东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12月19日(二) 股东会召开的地点：上海新动力汽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办公大楼会议室(三) 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其中：A股股东人数

境内上市外资股股东人数（B股）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其中：A股股东持有股份总数
境内上市外资股股东持有股份总数(B股)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其中：A股股东持股占股份总数的比例（%）

境内上市外资股股东持股占股份总数的比例（%）

357
343
14

722,346,204
721,784,010

562,194
52.0489
52.0084
0.0405

(四) 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会所采用的表决方式是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1）现场会议召开的日期时间：2025年 12月 19日下午 3：00。召开地点：上海新动力汽车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上海市杨浦区军工路2636 号）办公大楼会议室。

（2）网络投票系统：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会网络投票系统。
网络投票起止时间：自2025年12月19日至2025年12月19日。采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络投票系

统，通过交易系统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股东会召开当日的交易时间段，即9:15-9:25,9:30-11:30，13:00-15:00；通过互联网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股东会召开当日的9:15-15:00。
本次会议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由公司董事会依法召集，董事长杨怀景先生因

工作冲突未能出席会议，经过半数董事推举董事李瑾女士主持本次会议。(五) 公司董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列席情况1、公司在任董事8人，列席3人，5名董事（含两名独立董事）因临时公务安排未能出席本次会议
并向公司请假。2、公司董事会秘书出席了本次会议；公司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一) 非累积投票议案1、议案名称：关于补选公司董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B股

普通股合计：

同意
票数

721,233,710
523,094

721,756,804

比例（%）
99.9238
93.0451
99.9184

反对
票数

510,200
39,100
549,300

比例（%）
0.0707
6.9549
0.0760

弃权
票数
40,100

0
40,100

比例（%）
0.0055
0.0000
0.0056

2、议案名称：关于部分募投项目结项、取消及调整部分募集资金用途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721,193,810
比例（%）
99.9182

反对
票数

439,700
比例（%）
0.0609

弃权
票数

150,500
比例（%）
0.0209

B股
普通股合计：

550,094
721,743,904

97.8477
99.9166

12,100
451,800

2.1523
0.0625

0
150,500

0.0000
0.0209

3、议案名称：关于2026年上半年公司与上海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等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B股

普通股合计：

同意
票数

180,884,014
523,094

181,407,108

比例（%）
99.1411
93.0451
99.1224

反对
票数

1,446,600
39,100

1,485,700

比例（%）
0.7929
6.9549
0.8118

弃权
票数

120,500
0

120,500

比例（%）
0.0660
0.0000
0.0658

本议案关联股东上海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已回避表决。4、议案名称：关于2026年上半年公司与重庆机电控股（集团）公司等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B股

普通股合计：

同意
票数

545,292,032
523,094

545,815,126

比例（%）
99.8700
93.0451
99.8630

反对
票数

554,100
39,100
593,200

比例（%）
0.1015
6.9549
0.1085

弃权
票数

155,700
0

155,700

比例（%）
0.0285
0.0000
0.0285

本议案关联股东重庆机电控股（集团）公司已回避表决。(二) 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1

议案名称

关于补选公司董事的议案

同意

票数

6,615,730

比例（%）

91.8197

反对

票数

549,300

比例（%）

7.6237

弃权

票数

40,100

比例（%）

0.5566

2

3

4

关于部分募投项目结项、取消
及调整部分募集资金用途的

议案
关于2026年上半年公司与上
海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等

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关于2026年上半年公司与重
庆机电控股（集团）公司等日

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6,602,830

5,598,930

6,456,230

91.6407

77.7076

89.6060

451,800

1,485,700

593,200

6.2705

20.6200

8.2330

150,500

120,500

155,700

2.0888

1.6724

2.1610

(三) 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1、第 3、4项议案属于关联交易议案，关联股东上海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持股数 539,332,896
股）和重庆机电控股（集团）公司（持股数175,782,178股）已分别回避表决。2、第 1-4项议案对中小投资者进行了单独计票。

三、律师见证情况1、本次股东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上海市金茂律师事务所
律师：路遥律师、沈粤律师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股东会的提案，以及本次股东会的表决

程序符合《证券法》《公司法》《股东会规则》《自律监管指引1号》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
程》的规定；本次股东会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上海新动力汽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2月20日● 上网公告文件

经鉴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证券代码：600360 证券简称：*ST华微 公告编号：2025-089
吉林华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股票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
及其他风险警示相关事项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因吉林华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2024年度的财务会计报告被出具无法表示意
见的审计报告，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9.3.2条第一款第(三)项的规定，公司股票被实
施退市风险警示。

● 2024年5月6日，因2023年度内部控制被出具否定意见的审计报告，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
票上市规则》第 9.8.1条第一款第(三)项的规定，公司股票被实施其他风险警示。2025年 5月 6日，因2024年度内部控制被出具否定意见的审计报告，公司股票被继续实施其他风险警示。

一、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及其他风险警示的基本情况
（一）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的情形
因公司2024年度的财务会计报告被出具无法表示意见的审计报告，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

上市规则》第9.3.2条第一款第(三)项的规定，出现“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的财务会计报告被出具无法表
示意见或否定意见的审计报告”的情形，公司股票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

（二）被实施其他风险警示的情形2024年5月6日，因2023年度内部控制被出具否定意见的审计报告，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
上市规则》第9.8.1条第一款第(三)项的规定，出现“最近一个会计年度财务报告内部控制被出具无法
表示意见或否定意见的审计报告，或未按照规定披露财务报告内部控制审计报告”的情形，公司股票
被实施其他风险警示。2025年5月6日，因2024年度内部控制被出具否定意见的审计报告，公司股票

被继续实施其他风险警示。
二、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及其他风险警示后所采取的措施及进展
（一）除上述退市风险警示及其他风险警示情形外，公司曾因非经营性资金占用问题被叠加实施

其他风险警示，截至2025年8月15日，公司清收了全部被上海鹏盛科技实业有限公司及其关联方占
用资金及利息合计156,695.89万元。2025年8月18日，根据北京国府嘉盈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
伙）出具的《关于吉林华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关联方非经营性资金占用及清偿情况的专项审核报告》
（国府专审字（2025）第01010045号），确认公司已按中国证监会吉林监管局《关于对吉林华微电子股
份有限公司、上海鹏盛科技实业有限公司采取责令改正措施的决定》（吉证监决〔2025〕4号）的要求完
成资金占用整改，清收了被上海鹏盛科技实业有限公司及其关联方占用的全部资金及利息合计156,695.89万元。上海证券交易所已对公司因上述非经营性资金占用而触及的其他风险警示予以撤销，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5年8月23日披露的《吉林华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撤销部分其他风险警
示暨继续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及其他风险警示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67）。

（二）公司将持续强化内部管控，加强对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学习和培训，强化财务核算、

完善内部控制，不断提高公司规范运作和治理水平，促进公司健康、稳定、持续发展，维护公司及全体
股东利益。

三、风险提示和其他说明
鉴于公司仍存在1项退市风险警示情形及1项其他风险警示情形，公司股票仍将继续被实施退市

风险警示和其他风险警示，公司股票简称不变，股票交易日涨跌幅限制仍为5%。
目前，公司生产经营一切正常。公司将根据相关规定，及时披露相关事项的进展公告，敬请广大

投资者注意二级市场交易风险，理性决策，审慎投资。
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网站为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指定的信息披露报刊

为《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及《证券日报》，公司所有公开披露的信息均以公司在上述
指定网站、报刊刊登的公告为准，公司将按照有关法律法规要求，认真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及时、准确
做好信息披露工作。

特此公告。
吉林华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2月20日


